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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　　近年来，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法律建设的深入推进，我省法院的审判工作有了长足的进步
，全省法院每年审结的各类案件已达数十万件。
其中，有些是疑难、新类型案件，对审判工作具有借鉴和参考价值；有些案件的裁判结果蕴含着深刻
的价值判断取向，对社会和公众的思想、行为具有规范、导向作用。
因此，有必要定期系统地选编全省法院审判案例，以便及时反映我省法院审判工作的状况和水平，总
结交流经验，指导审判实践，加强法制宣传，扩大审判效果。
同时，也为广大司法工作者、教学和科研人员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资料。
为此，省高院党组决定，从2004年起每年编写一本全省法院案例选，作为加强业务建设的一项重要内
容。
    《安徽2004法院案例选》是从2004年全省法院作出的几十万份生效裁判中层层筛选出来的典型案例
，覆盖面广，类型多样。
案例编写在承袭《安徽法院案例选（2003年卷）》真实、全面、及时、说理等特色的同时，体例上作
了进一步的完善，收入了各审级的审判组织、诉讼参与人、审结时间、诉辩双方的主张、认定的案件
事实、采信的证据和适用的法律条文。
希望能够对读者全面了解案件审判过程有所帮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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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2．关于履行期限问题。
该案饮食服务合同的总价款非常明确，有欠条为证，被告对此并无异议，有异议是给付欠款的时间，
即合同标的总价款的履行期限及给付时间问题。
因为该案合同是推定形式，可称之为行为合同，双方当事人没有就订立合同作出明确、具体的语言、
文字表示，对履行期限当然不可能作出说明。
《合同法》第六十一条规定，“合同生效后，当事人就质量、价款、或者报酬、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
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，可以协议补充；不能达成协议补充的，按照合同的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
”。
本案对履行期限双方没有约定，但是按照顾客在饭店就餐消费的习惯来看，是能够确定的：正常的中
、晚餐，即大致吃饭时间，饭店应按顾客要求提供饭菜等服务，一般不会也不应超过正常人们就餐时
间，这是对饭店履行饮食服务合同履行期限的约束否则就是违约；而顾客吃喝完毕，接受服务后，一
般都付钱走路。
这就是一般饭店、一般饮食消费的正常习惯（当然要排除大型酒店和友好单位之间结账的常规，这些
可能是考虑到单位的资金和做账需要，有很多是年中或年终由单位财会人员一次结算）。
有此常规习惯，依照《合同法》第六十一条的上述规定，不难确定本案饮食服务合同的履行期限了：
饭店（朱昌林）应在人们正常就餐时间提供饭菜等饮食服务（本案双方实际上对此无争议），顾客（
冯德胜）在就餐完毕就应给付饭菜等服务款，顾客没有及时付款，就构成违约，应承担继续履行（给
付合同标的款）、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。
3．关于利息损失问题。
本案原告没有误工花费等其他损失，或者说原告没有要求这方面损失，只要求了利息损失。
如前所述，被告应及时（就餐完毕）付款，如果被告及时付了款，原告可再用此款经营，可能会赚到
很多钱，这是没有办法估量和确定的，但是用此款可获得利息收入，这是最基本的，也是依照法律、
法规规定产生的收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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